
	國立東華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教職員校外兼職/兼課/研習講座 請示單

	單            位
	職           稱
	姓         名
	地點

	
	
	
	

	邀請單位
	

	講座/課程名稱
(兼職職務名稱)
	

	有無領受報酬
	□有：                            (出席費、車馬費、鐘點費……等)
□無

	工作時間

	□法定辦公時間以外。
[bookmark: _GoBack]□法定辦公時間，且為本校星號研習時間。
□法定辦公時間，但無課務及級務。
□法定辦公時間，有課務或級務。
□法定辦公時間：                   (單週時數)

	日期/時間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    ～    :    ，共計      日       時

	申請人
	單位主管
	研究處
	校長批示

	
	
	
	

	備註：
一、本表為非經學校核派係自願性擔任校外講座或職務等。
二、如奉校長核定公假參加之各項講座、會議，課務自理且不能支領差旅費。

	法令依據：
一、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34條。 
二、公務員服務法第14~15條。
三、國立各級學校兼任行政職務教師兼職處理辦法。
四、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
五、國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與特殊教育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實施要點。

	校內規章：
1、 本校教師參與校外公差假處理要點(114年10月13日行政會議修訂)。
2、 本校103年8月1日教師會議報告。



